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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 

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

一、招生人数 

我校现有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，4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，

3个专业学位授权点。2016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550人，其中，“退役大学

生士兵”专项招生计划5人，实际招生人数以当年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为

准。录取类别：定向就业、非定向就业两类。 

二、报考条件 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 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。 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。 

4.考生的学历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（2016年9月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

认的本科毕业证书，包括：普通高校、成人教育、自学考试与网络教育应

届本科毕业生）。 

（2）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 

（3）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。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

在培养单位同意。 

（4）以下人员只能以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。 

①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满2年（从毕业后到2016年9月1日）

或2年以上； 

②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。 

同等学力人员报考要求： 

①不能跨专业报考，只能报考相同或相近专业；②在公开出版的省级

以上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；③取得

大学英语四级合格证书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5分以上。考生网上报名后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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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内，即将②、③所述复印件材料快递至我校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，否则

不予准考，复试时要交验论文及证书或成绩单原件。 

5.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，除符合上述报考条件以外，还需注意以下几

点要求： 

（1）非5年全日制本科中医学、中西医结合、民族医学相关临床专业

的考生，以及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的考生，不能报考我校“中

医硕士”专业学位，只允许报考相应专业的学术学位。 

（2）护理学相关专业的考生，只允许报考“护理硕士”专业学位。 

6.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招生计划的考生报考条件按照如上条件执

行。 

三、考试科目 

1.初试科目： 

（1）全国统考科目：思想政治理论（100分）、英语一（100分）、综

合科目（300分，中医综合或西医综合）。综合科目涵盖课程如下： 

①中医综合：涵盖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诊断学、中药学、方剂学、中

医内科学、针灸学等，请参考教育部[中医综合]指定考试大纲。 

②西医综合：涵盖生理学、生物化学、病理学、内科学（包括诊断学）、

外科学等，请参考教育部[西医综合]指定考试大纲。 

（2）学校命题科目：护理综合（300分）、中药专业基础综合（300分）、

药学类综合（300分，综合1、2或3）。综合科目涵盖课程如下： 

①308护理综合：内科护理学、外科护理学，各占50%； 

②350中药专业基础综合：仪器分析、基础药理学，各占50%； 

③701药学类综合1：仪器分析、基础药理学，各占50%； 

④702药学类综合2：药用植物学、中药鉴定学，各占50%； 

⑤703药学类综合3：生理学、基础药理学，各占50%。 

2.复试科目：专业课笔试、综合能力面试（含英语听力及口语测试）、

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测试（专业学位考生）、考生体检等。此外，同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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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考生，以及2016年9月1日前可毕业的成人教育、自学考试与网络教育应

届本科毕业生，还须加试大学本科2门主干课程。 

四、考生报名 

1.报名形式：网上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。 

2.网上报名： 

（1）报名时间：2015年10月10-31日（9：00-22：00），应届生预报名：

2015年9月24-27日（9：00-22：00）。 

（2）报名网址：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，http://yz.chsi.com.cn/或

http://yz.chsi.cn/。 

3.现场确认：以各省考试院及报名点公布的报名公告为准。 

4.注意事项： 

（1）我校2016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类别分为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

两类，考生报考时，请注意区分专业代码及研究方向代码，尤其是“中医

硕士”专业学位的专业代码（以1057开头）。 

（2）考生须如实、准确填写报名信息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如发现与真实

信息不符，一律不予准考或录取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 

（3）考生须准确、详细填写本人的通讯地址（省、市、县、门牌号/

信箱号、邮编等）以及联系电话。 

五、考试时间 

1.初试时间：2015年12月26-27日（上午8：30-11：30，下午14：00-17：

00）。 

2.复试时间：2016年4月中旬左右，具体详见《广西中医药大学2016年

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》。 

六、学费标准 

1.学术学位：8000元/学年。 

2.专业学位：10000元/学年，“中医硕士”专业学位：11000元/学年。 

七、奖助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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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、自治区有关政策及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分别设立奖

助学金，有关奖助学金的等级设立、奖励标准、覆盖范围以及实施管理办

法等内容，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。 

八、就业政策 

1.定向就业：根据定向就业协议要求，研究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。 

2.非定向就业：根据国家就业有关规定，研究生毕业后自主择业。 

九、如有疑问，请与我们联系 

联系电话：0771-3132106    传真号码：0771-3139219 

联系部门：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    Email：gxucm_yjs@163.com 

通讯地址：广西南宁市五合大道13号广西中医药大学（仙葫校区） 

邮政编码：530200 
 




